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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查核報告 

(115)財審報字第 25004989號 

財團法人台灣電信協會  公鑒： 

查核意見 

財團法人台灣電信協會民國114年及113年12月31日之資產負債表，暨民國114

年及113年1月1日至12月31日之收支營運表、淨值變動表、現金流量表，以及財務

報表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彙總），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上開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交通業務全國性財團

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暨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並發布生效之國

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編製，足以允當表達財團法人台

灣電信協會民國114年及113年12月31日之財務狀況，暨民國114年及113年1月1日至

12月31日之財務績效及現金流量。 

查核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中華民國審計準則執行查核

工作。本會計師於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財務報表之責任段進一步說

明。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中華民國會計師職業道德規

範，與財團法人台灣電信協會保持超然獨立，並履行該規範之其他責任。本會計師

相信已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表示查核意見之基礎。 

管理階層對財務報表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交通業務全國性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

則暨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並發布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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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及解釋公告編製允當表達之財務報表，且維持與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

控制，以確保財務報表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財務報表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財團法人台灣電信協會繼續經

營之能力、相關事項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階層意圖清

算財團法人台灣電信協會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

案。 

會計師查核財務報表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財務報表之目的，係對財務報表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

之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係高度確信，惟依照中

華民國審計準則執行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財務報表存有之重大不實表達。

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舞弊或錯誤。如不實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

響財務報表使用者所作之經濟決策，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中華民國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及專業懷疑。本會計師

亦執行下列工作： 

1. 辨認並評估財務報表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之風險

設計及執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核意見之

基礎。因舞弊可能涉及共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

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風險高於導因於錯誤者。 

2. 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

序，惟其目的非對財團法人台灣電信協會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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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之合理

性。 

4. 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以及使

財團法人台灣電信協會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是否

存在重大不確定性，作出結論。本會計師若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不確

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中提醒財務報表使用者注意財務報表之相關揭露，或於

該等揭露係屬不適當時修正查核意見。本會計師之結論係以截至查核報告日所

取得之查核證據為基礎。惟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財團法人台灣電信協會不

再具有繼續經營之能力。 

5. 評估財務報表（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財務報表是否

允當表達相關交易及事件。 

6. 對於財團法人台灣電信協會內組成個體之財務資訊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

據，以對財務報表表示意見。本會計師負責查核案件之指導、監督及執行，並

負責形成財務報表之查核意見。 

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重大查

核發現（包括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資 誠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會計師 黃 世 鈞 

 
 

中 華 民 國 1 1 5 年 3 月 2 3 日  



財 團 法 人 台 灣 電 信 協 會 
資  產  負  債  表 

民國 114年及 113年 12月 31日 
單位：新台幣元 

 
    1 1 4 年 1 2 月 3 1 日   1 1 3 年 1 2 月 3 1 日  

資            產  附註  金 額   %   金 額   %                    

後附財務報表附註為本財務報表之一部分，請併同參閱。 
 
 

 負責人：蘇添財   主辦會計：陳淑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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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產                 

 現金  六(一)  $ 483,696,804   29   $ 448,043,809   28  

 其他金融資產  六(三)   309,770,000   19    309,770,000   19  

 其他流動資產  六(四)   3,471,163   -    3,420,161   -  

  流動資產合計     796,937,967   48    761,233,970   47  

非流動資產                 

 透過其他綜合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

之金融資產 

 六(二) 

  500,206,500   30    473,375,500   30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六(五)   39,055,973   2    37,460,492   2  

 投資性不動產  六(七)   334,137,070   20    334,369,972   21  

 存出保證金     -   -    1,000   -  

  非流動資產合計     873,399,543   52    845,206,964   53  

 資產總計    $ 1,670,337,510   100   $ 1,606,440,934   100  

負  債  及  淨  值                 

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    $ 280,568   -   $ 567,819   -  

 本期所得稅負債  六(十三)   7,913,933   1    4,214,378   -  

 其他流動負債     17,516   -    17,522   -  

  流動負債合計     8,212,017   1    4,799,719   -  

非流動負債                 

 存入保證金     1,215,720   -    997,120   -  

  非流動負債合計     1,215,720   -    997,120   -  

 負債總計     9,427,737   1    5,796,839   -  

淨值                 

 創立基金  六(九)   7,793,699   -    7,793,699   1  

 其他基金  六(十)   1,012,443,075   60    1,018,552,011   63  

 資本公積     115,973,923   7    115,973,923   7  

 累積餘絀     447,570,202   27    409,283,606   26  

 其他餘絀     77,128,874   5    49,040,856   3  

 淨值總計     1,660,909,773   99    1,600,644,095   100  

 重大承諾事項及或有事項  九               

 重大之期後事項  十一               

 負債及淨值總計    $ 1,670,337,510   100   $ 1,606,440,934   100  
  



財 團 法 人 台 灣 電 信 協 會 
收  支  營  運  表 

民國 114年及 113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 
單位：新台幣元 

                    
    114          年          度    113          年          度  

項目  附註  金 額   %    金 額   %                    
 

後附財務報表附註為本財務報表之一部分，請併同參閱。 
 
 

 負責人：蘇添財  主辦會計：陳淑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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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租金收入  六(七)  $ 161,017,181   83    $ 158,856,379   84  

  股利收入     19,165,000   10     18,237,414   10  

  利息收入     9,270,630   5     8,722,275   5  

  賠償收入     1,807,400   1     2,253,202   1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子公司

投資餘絀份額 

 六(五) 

  338,463   -     268,370   -  

  其他收入     1,202,011   1     608,948   -  

    收入合計     192,800,685   100     188,946,588   100  

支出                  

  稅捐及保險支出  六(七) (  140,270,484 ) ( 73 )  (  139,947,174 ) ( 74 ) 

  用人費用  六(十一) 

(十二) (  2,498,871 ) ( 1 )  (  1,916,994 ) ( 1 ) 

  折舊費用  六(十一) (  86,976 )  -   (  86,975 )  -  

  其他業務支出   (  8,792,623 ) ( 5 )  (  17,797,080 ) ( 10 ) 

  其他   (  910,030 )  -   (  7,858,107 ) ( 4 ) 

    支出合計   (  152,558,984 ) ( 79 )  (  167,606,330 ) ( 89 ) 

稅前賸餘     40,241,701   21     21,340,258   11  

所得稅費用  六(十三) (  8,064,041 ) ( 4 )  (  4,214,378 ) ( 2 ) 

本年度賸餘    $ 32,177,660   17    $ 17,125,880   9  

其他綜合餘絀                  

不重分類至餘絀之項目                  

  透過其他綜合餘絀按公允

價值衡量之權益工具投

資未實現損益 

 六(二) 

 $ 26,831,000   14    $ 13,415,500   7  

  採用權益法之子公司其他

綜合餘絀份額 

 六(五) 

  1,257,018   -     628,509   1  

    不重分類至餘絀之項目

總額 

  

  28,088,018   14     14,044,009   8  

其他綜合餘絀    $ 28,088,018   14    $ 14,044,009   8  

綜合餘絀總額    $ 60,265,678   31    $ 31,169,889   17  
  



財 團 法 人 台 灣 電 信 協 會 
淨 值 變 動 表 

民國 114年及 113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 
單位：新台幣元 

 
          其 他 餘 絀   
  

附 註 
 

創 立 基 金 
 

其 他 基 金 
 

資 本 公 積 
 

累 積 餘 絀 
 透過其他綜合餘絀按公允價值 

衡量之金融資產未實現 (損 )益 
 

合 計 
 

  
後附財務報表附註為本財務報表之一部分，請併同參閱。 

 
 

 負責人：蘇添財  主辦會計： 陳淑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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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        度                           

  113年 1月 1日餘額     $ 7,793,699    $ 1,018,909,021    $ 115,973,923    $ 391,800,716    $ 34,996,847    $ 1,569,474,206  

  稅後賸餘     -    -    -    17,125,880    -    17,125,880  

  本期其他綜合餘(絀)     -    -    -    -    14,044,009    14,044,009  

  捐助資產減除其他基金  六(十)   -   ( 357,010 )   -    357,010    -    -  

  113年 12月 31日餘額     $ 7,793,699    $ 1,018,552,011    $ 115,973,923    $ 409,283,606    $ 49,040,856    $ 1,600,644,095  

114        年        度                           

  114年 1月 1日餘額     $ 7,793,699    $ 1,018,552,011    $ 115,973,923    $ 409,283,606    $ 49,040,856    $ 1,600,644,095  

  稅後賸餘     -    -    -    32,177,660    -    32,177,660  

  本期其他綜合餘(絀)     -    -    -    -    28,088,018    28,088,018  

  捐助資產減除其他基金  六(十)   -   ( 6,108,936 )   -    6,108,936    -    -  

  114年 12月 31日餘額     $ 7,793,699    $ 1,012,443,075    $ 115,973,923    $ 447,570,202    $ 77,128,874    $ 1,660,909,773    



財 團 法 人 台 灣 電 信 協 會 
現  金  流  量  表 

民國 114年及 113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 
單位：新台幣元 

 
  附註  114    年    度    113    年    度  
             

後附財務報表附註為本財務報表之一部分，請併同參閱。 
 
 

 負責人：蘇添財  主辦會計：陳淑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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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            

本期稅前淨利    $ 40,241,701    $ 21,340,258  

調整項目            

收益費損項目            

投資性不動產折舊費用  六(十一)   86,976     86,975  

採權益法認列之子公司投資(餘)絀份額  六(五) (  338,463 )  (  268,370 ) 

利息收入   (  9,270,630 )  (  8,722,275 ) 

股利收入   (  19,165,000 )  (  18,237,414 )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負債變動數            

其他流動資產     36,598     447,836  

其他應付款   (  287,251 )  (  8,749,464 ) 

其他流動負債   (  6 )  (  3 ) 

營運產生之現金流入(流出)     11,303,925   (  14,102,457 ) 

支付所得稅   (  4,364,486 )  (  3,361,196 )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6,939,439   (  17,463,653 )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處分投資性不動產     145,926     5,885,680  

收取之股利     19,165,000     18,237,414  

收取之利息     9,183,030     8,504,253  

存出保證金減少     1,000     -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28,494,956     32,627,347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存入保證金減少   (  46,400 )  (  22,484 ) 

存入保證金增加     265,000     96,922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218,600     74,438  

本期現金增加數     35,652,995     15,238,132  

期初現金餘額     448,043,809     432,805,677  

期末現金餘額    $ 483,696,804    $ 448,043,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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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台灣電信協會  

財  務  報  表  附  註  

民國 114 年度及 113 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除特別註明者外 ) 

 

一、組織沿革及業務說明  

財團法人台灣電信協會 (以下簡稱「本會」 )係於民國 40 年 9 月 3 日經交通部許

可，並依民法財團法人之規定設立於台北市之財團法人，與財團法人台灣郵政協

會共同繼承原財團法人台灣遞信協會及原交通局遞信職員共濟組合所屬財產，並

以創辦或投資電信相關事業，協助發展電信業務，推動電信或社會相關公益事務，

及協助或支援政府辦理各項事務為宗旨。  

 

二、通過財務報表之日期及程序  

本財務報表已於民國 115 年 3 月 23 日經董事會通過發布。  

 

三、會計政策變動  

(一 )已採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以下簡稱「金管會」 )認可並發布生效之新發

布、修正後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會計準則之影響  

下表彙列金管會認可並發布生效之民國 114 年適用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會

計準則之新發布、修正及修訂之準則及解釋：  

 

本會經評估上述準則及解釋對本會財務狀況與財務績效並無重大影響。  

(二 )尚未採用金管會認可之新發布、修正後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會計準則之影響  

下表彙列金管會認可之民國 115 年適用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會計準則之新

發布、修正及修訂之準則及解釋：  

 新發布/修正/修訂準則及解釋

 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

發布之生效日

國際會計準則第21號之修正「缺乏可兌換性」 民國114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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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經評估上述準則及解釋對本會財務狀況與財務績效並無重大影響。  

(三 )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已發布但尚未經金管會認可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會計

準則之影響  

下表彙列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已發布但尚未納入金管會認可之國際財務報

導準則會計準則之新發布、修正及修訂之準則及解釋：  

 

註：金管會於民國 114年 9月 25日之新聞稿中宣布公開發行公司將於民國 117

年度起適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8號 (以下簡稱 IFRS18)；另企業如有

提前適用 IFRS18之需求，亦得於金管會認可 IFRS18後，選擇提前適用

IFRS18規定。  

除下列所述者外，本會經評估上述準則及解釋對本會財務狀況與財務績效

並無重大影響，相關影響金額待評估完成時予以揭露：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8 號「財務報表中之表達與揭露」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8 號「財務報表中之表達與揭露」取代國際會計準則

第 1 號並更新綜合損益表之架構，及新增管理績效衡量之揭露，並強化運用

於主要財務報表及附註之彙總及細分原則。  

  

 新發布/修正/修訂準則及解釋

 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

發布之生效日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9號及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7號之修正

  「金融工具之分類與衡量之修正」

民國115年1月1日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9號及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7號之修正

  「涉及依賴自然電力的合​​約」

民國115年1月1日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會計準則之年度改善－第11冊 民國115年1月1日

 新發布/修正/修訂準則及解釋

 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

發布之生效日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10號及國際會計準則第28號之修正「投

  資者與其關聯企業或合資間之資產出售或投入」

待國際會計準則理事

會決定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18號「財務報表中之表達與揭露」 民國116年1月1日(註)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19號「不具公共課責性之子公司：揭露」 民國116年1月1日

國際會計準則第21號之修正「換算為高度通貨膨脹貨幣」 民國116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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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大會計政策之彙總說明  

編製本財務報表所採用之主要會計政策說明如下。除另有說明外，此等政策在所

有報導期間一致地適用。  

(一 )遵循聲明  

本財務報表係依照交通業務全國性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與金管會認可並發布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

公告 (以下簡稱「 IFRSs」 )編製。  

(二 )編製基礎  

除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透過其他綜合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外，本

財務報表係按歷史成本編製。  

(三 )資產負債區分流動及非流動之分類標準  

1.資產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分類為流動資產：  

(1)預期於正常營業週期中實現該資產，或意圖將其出售或消耗者。  

(2)主要為交易目的而持有者。  

(3)預期於報導期間後十二個月內實現者。  

(4)現金或約當現金，但於報導期間後至少十二個月交換或用以清償負債

受到限制者除外。  

本會將所有不符合上述條件之資產分類為非流動。  

2.負債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分類為流動負債：  

(1)預期於正常營業週期中清償者。  

(2)主要為交易目的而持有者。  

(3)於報導期間後十二個月內到期清償者。  

(4)不具有將負債之清償遞延至報導期間後至少十二個月之權利者。  

本會將所有不符合上述條件之負債分類為非流動。  

(四 )透過其他綜合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1.係指原始認列時作一不可撤銷之選擇，將非持有供交易之權益工具投資

的公允價值變動列報於其他綜合餘絀。  

2.本會對於符合慣例交易之透過其他綜合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係採用交易日會計。  

3.本會於原始認列時按其公允價值加計交易成本衡量，後續按公允價值衡

量；屬權益工具之公允價值變動認列於其他綜合餘絀，於除列時，先前認

列於其他綜合餘絀之累積利益或損失後續不得重分類至餘絀，轉列至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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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餘絀項下。當收取股利之權利確立，與股利有關之經濟效益很有可能流

入及股利金額能可靠衡量時，本會於餘絀認列股利收入。  

(五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1.係指同時符合下列條件者：  

(1)在以收取合約現金流量為目的之經營模式下持有該金融資產。  

(2)該金融資產之合約條款產生特定日期之現金流量，完全為支付本金及

流通在外本金金額之利息。  

2.本會對於符合慣例交易之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係採用交易日會

計。  

3.本會於原始認列時按其公允價值加計交易成本衡量，後續採有效利息法

按攤銷程序於流通期間內認列利息收入及認列減損損失，並於除列時，將

其利益或損失認列於餘絀。  

(六 )金融資產減損  

本會於每一資產負債表日，就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考量所有合理

且可佐證之資訊 (包括前瞻性者 )後，對自原始認列後信用風險並未顯著增

加者，按十二個月預期信用損失金額衡量備抵損失；對自原始認列後信用風

險已顯著增加者，按存續期間預期信用損失金額衡量備抵損失。  

(七 )金融資產之除列  

當來自金融資產現金流量之合約權利失效或已交割時，將除列金融資產。  

(八 )出租人之租賃交易－營業租賃  

營業租賃之租賃收益扣除給予承租人之任何誘因，於租賃期間內按直線法

攤銷認列為當期餘絀。  

(九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子公司  

1.子公司指受本會控制之個體 (包括結構型個體 )，當本會暴露於來自對該

個體參與之變動報酬或對該等變動報酬享有權利，且透過對該個體之權

力有能力影響該等報酬時，本會即控制該個體。  

2.本會與子公司間交易所產生之未實現餘絀已銷除。子公司之會計政策已

作必要之調整，與本會採用之政策一致。  

3.本會對子公司取得後之餘絀份額認列為當期餘絀，對其取得後之其他綜

合餘絀份額則認列為其他綜合餘絀。如本會對子公司所認列之餘絀份額

等於或超過在該子公司之權益時，本會繼續按持股比例認列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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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會於資產負債表日針對有減損跡象之關聯企業，進行減損測試，係將投

資之整體帳面金額（含商譽）作為單一資產，比較其可回收金額（使用價

值或公允價值減處分成本孰高者）與帳面金額，所認列之減損損失將包含

於投資之帳面金額。減損損失之迴轉，於該投資之可回收金額後續增加之

範圍內認列。  

(十 )承租人之租賃交易－使用權資產 /租賃負債  

租賃資產於可供本會使用之日認列為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當租賃合約

係屬短期租賃或低價值標的資產之租賃時，將租賃給付採直線法於租賃期

間認列為費用。  

(十一 )投資性不動產  

投資性不動產以取得成本認列，後續衡量採成本模式。除土地外，按估計

耐用年限以直線法提列折舊，耐用年限為 6~55 年。  

(十二 )非金融資產減損  

本會於資產負債表日針對有減損跡象之資產，估計其可回收金額，當可回

收金額低於其帳面金額時，則認列減損損失。可回收金額係指一項資產之

公允價值減處分成本或其使用價值，兩者較高者。當以前年度已認列資產

減損之情況不存在或減少時，則迴轉減損損失，惟迴轉減損損失而增加之

資產帳面金額，不超過該資產若未認列減損損失情況下減除折舊或攤銷後

之帳面金額。  

(十三 )金融負債之除列  

本會於合約所載之義務履行、取消或到期時，除列金融負債。  

(十四 )員工福利  

1.短期員工福利  

短期員工福利係以預期支付之非折現金額衡量，並於相關服務提供時認

列為費用。  

2.退休金  

退休金依權責發生基礎將應提撥之退休基金數額認列為當期之退休金

成本。  

(十五 )基金  

為特定用途所提撥之資產或受贈資產因捐贈人限制用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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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所得稅  

本會係屬所得稅法第四條第一項第十三款規定之團體，可適用行政院修

正頒布之「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用於與

創設目的有關活動支出比例不低於全年基金孳息及其他各項收入之百分

之六十時，免納所得稅，惟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除銷售貨物或勞務以

外之收入不足支應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時，得將該不足支應部

分扣除外，應依所得稅法規定課徵所得稅。  

(十七 )收入認列  

1. 本會於客戶合約辨認履約義務後，將交易價格分攤至各履約義務，並

於滿足各履約義務時認列收入。  

2. 投資所產生之股利收入係於股東收款之權利確立時認列，惟前提係與

交易有關之經濟效益很有可能流入本會，且收入金額能可靠衡量。  

3. 金融資產之利息收入係於經濟效益很有可能流入本會，且收入金額能

可靠衡量時認列。利息收入係依時間之經過按流通在外本金與所適用

之有效利率採應計基礎認列。  

 

五、重大假設及估計不確定性之主要來源  

本會編製本財務報表時，管理階層已運用其判斷以決定所採用之會計政策，並依

據資產負債表日當時之情況對於未來事件之合理預期以作出會計估計及假設。所

作出之重大會計估計與假設可能與實際結果存有差異，將考量歷史經驗及其他因

子持續評估及調整。該等估計及假設具有導致資產及負債帳面金額於下個財務年

度調整之風險。本會經評估無重大假設及估計之不確定性。 

 

六、重要會計項目之說明  

(一 )現金  

 

114年12月31日 113年12月31日

庫存現金 865,430$      237,322$      

活期存款 482,831,374   447,806,487   

483,696,804$  448,043,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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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透過其他綜合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1.本會依中長期策略目的投資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普通股，並預期透過

長期投資獲利。本會管理階層認為若將該等投資之短期公允價值波動列

入餘絀，與前述長期投資規劃並不一致，因此選擇指定該等投資為透過其

他綜合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  

2.本會於民國 114年及 113年度因公允價值變動認列於其他綜合餘絀之金額

分別為 $26,831,000及 $13,415,500。  

3.本會未有將透過其他綜合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提供作為質押

擔保之情形。  

4.相關公允價值資訊，請詳附註十二 (二 )之說明。  

(三 )其他金融資產  

 

民國 114 年及 113 年 12 月 31 日，原始到期日超過三個月至一年內到期之

定期存款利率區間分別為年利率 1.715%~1.725%及 1.59%~1.73%。  

(四 )其他流動資產  

 

(五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1.投資明細如下 : 

 

  

114年12月31日 113年12月31日

 非流動項目：

   上市公司股票-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434,925,256$  434,925,256$  

   評價調整 65,281,244    38,450,244    

500,206,500$  473,375,500$  

114年12月31日 113年12月31日

原始到期日超過三個月至一年以內之定期存款 309,770,000$  309,770,000$  

114年12月31日 113年12月31日

應收利息 3,395,009$    3,307,409$    

其他 76,154        112,752       

3,471,163$    3,420,161$    

公司名稱 註冊地 主要營業活動 帳面金額 持股比例 帳面金額 持股比例

子公司:

  國際電信開發

  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

創辦或投資

電信相關事業 39,055,973$  100% 37,460,492$  100%

114年12月31日 113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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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會民國 114年及 113年度對子公司所享有之餘絀份額及其他綜合餘絀份

額列示如下：  

 

3.民國 114年及 113年度採用權益法之投資及本會對其所享有之餘 (絀 )及其

他綜合餘 (絀 )份額係經本會計師查核之結果計算。   

(六 )租賃交易 -出租人  

1.本會出租之標的資產包括土地及建物，租賃合約之期間通常介於 1到 102

年，租賃合約是採個別協商並包含各種不同的條款及條件。  

2.本會於民國 114年及 113年度基於營業租賃合約分別認列之租金收入請詳

六 (七 )之說明。  

3.本會以營業租賃出租投資性不動產未來將收取之租賃給付總額如下 : 

 

公司名稱 餘(絀)份額

 其他綜合餘

(絀)份額 餘(絀)份額

 其他綜合餘

(絀)份額

子公司:

  國際電信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338,463$   1,257,018$  268,370$   628,509$    

114年度 113年度

114年12月31日 113年12月31日

第一年 151,686,203$     159,300,779$     

第二年 91,467,403       93,160,833       

第三年 6,962,334        90,578,200       

第四年 5,925,958        6,035,035        

第五年以上 383,166,649      392,793,458      

639,208,547$     741,868,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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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投資性不動產  

 

1.本會以創辦或投資電信相關事業，協助發展電信業務，推動電信或社會相

關公益事務，及協助或支援政府辦理各項事務為宗旨。本會持有投資性不

動產之主要目的非為資本增值，其公允價值資訊對於本會之決策非屬攸

關，故並未進行評估。  

為落實「協助或支援政府辦理各項事務」之宗旨，本會於民國 105年 7月 11

日經董事會決議，捐贈臺南市新化區新安段 243地號等 141筆土地及地上 3

筆建物予 財政部國 有財產 署，並 經交 通部民國 105年 8月 3日交 總字第

1055011575號函核定在案。財政部已於民國 105年 9月 30日行文交通部，建

議由交通部組成專案小組確認捐贈標的及規劃後續作業。  

交通部於民國 112年 2月 8日招開本會房地捐贈國家案確認管理機關相關

事宜會議，並於會中決議依國有財產法第 37條、同法施行細則第 29條等規

定，由交通部擔任捐贈案主管機關、管理機關，並於本會辦竣所有權移轉

登記後（所有權人：中華民國、管理機關：交通部），其移交地方機關接

管。本會分別已於民國 114年度完成 8筆土地及 2筆房屋捐贈，以及 113年度

完成 45筆土地及 1筆房屋捐贈（所有權人：中華民國、管理機關：交通部），

金額分別為 $145,926及 $5,885,680，惟民國 114年及 113年 12月 31日，尚未

完 成 向 法 院 登 記 之 基 金 財 產 變 更 登 記 金 額 分 別 為 $145,926 及

$5,885,680。  

2.投資性不動產皆係自有權益基金。   

  

114年度 113年度

1月1日

成本 340,430,364$      $    346,316,043

累計折舊 6,060,392)(        5,973,416)(        

334,369,972$     340,342,627$     

1月1日  $    334,369,972  $    340,342,627

處分 145,926)(          5,885,680)(        

折舊費用 86,976)(           86,975)(           

12月31日 334,137,070$     334,369,972$     

12月31日

成本 339,968,766$     340,430,364$     

累計折舊 5,831,696)(        6,060,392)(        

334,137,070$     334,369,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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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投資性不動產之租金收入及直接營運費用 : 

  

4.本會民國 114年及 113年度，投資性不動產均無提供質押擔保及利息資本

化之情形。  

(八 )退休金  

1.自民國 94年 7月 1日起，本會依據「勞工退休金條例」，訂有確定提撥之退

休辦法，適用於本國籍之員工。本會就員工選擇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

所定之勞工退休金制度部分，每月按薪資之 6%提繳勞工退休金至勞保局

員工個人帳戶，員工退休金之支付依員工個人之退休金專戶及累積收益

之金額採月退休金或一次退休金方式領取。  

2.民國 114年及 113年度，本會依上開退休金辦法認列之退休金成本分別為

$49,656及 $23,820。  

(九 )創立基金  

本會原有財產總額為 $7,793,699，包括 : 

1.與財團法人台灣郵政協會共同繼承原財團法人台灣遞信協會及原交通局

遞信職員共濟組合所屬財產；  

2.電信事業撥助之款項；  

3.電信公司及各界之捐款；  

4.投資收益。  

(十 )其他基金  

其他基金包含台灣郵政電信協會移轉予本會之現金、股票、不動產、廠房及

設備及投資性不動產與以前年度處分捐助財產之利益。民國 114年及 113年

12月 31日 ， 本 會 向 法 院 登 記 之 基 金 財 產 總 額 分 別 為 $1,020,236,774及

$1,026,345,710 ， 其 中 屬 其 他 基 金 之 金 額 分 別 為 $1,012,443,075 及

$1,018,552,011。  

本會依交通部主管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管理及監督要點第四點規定，將處

分捐助資產之餘 (絀 )於一年內移轉至其他基金，民國 114年及 113年度轉列

之金額分別為 ($6,108,936)及 ($357,010)。  

114年度 113年度

投資性不動產之租金收入 161,017,181$     158,856,379$     

當期產生租金收入之投資性不動產

  所發生之直接營運費用 113,816,138$     113,518,895$     

當期未產生租金收入之投資性不動

  產所發生之直接營運費用 26,341,237$      26,328,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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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費用性質之額外資訊  

 

(十二 )員工福利費用  

 

(十三 )所得稅  

1.所得稅費用  

(1)所得稅費用組成部分  

 

(2)本會民國 114年及 113年度無與其他綜合餘絀相關及直接借記或貸記

淨值相關之所得稅。  

2.所得稅費用與會計利潤關係  

 

3.本會所得稅申報案，業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定至民國 112 年度。   

  

114年度 113年度

員工福利費用 2,498,871$       1,916,994$       

投資性不動產折舊費用 86,976$          86,975$          

114年度 113年度

薪資費用 830,230$         465,837$         

勞健保費用 151,952          77,523           

退休金費用 49,656           23,820           

董事酬金 285,633          282,001          

其他 1,181,400        1,067,813        

2,498,871$       1,916,994$       

114年度 113年度

當期所得稅：

  當期所得產生之所得稅 7,913,933$       4,214,378$       

  以前年度所得稅(高)低估 150,108          -                

  當期所得稅總額 8,064,041        4,214,378        

所得稅費用 8,064,041$       4,214,378$       

114年度 113年度

稅前淨利按法定稅率計算之所得稅 8,048,340$       4,268,052$       

未實現投資損(益) 67,692)(           53,674)(           

以前年度所得稅(高)低估數 150,108          -                

其他 66,715)(           -                

所得稅費用 8,064,041$       4,214,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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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關係人交易  

無。  

 

八、質押之資產  

無。   

 

九、重大或有負債及未認列之合約承諾  

(一 )重大或有負債  

無。  

(二 )重大未認列之合約承諾  

民國 114 年及 113 年度本會重大未認列之租賃合約收入，請詳附註六 (六 )

之說明。  

 

十、重大之災害損失  

無。  

 

十一、重大之期後事項  

無。  

 

十二、其他  

(一 )金融工具  

1.金融工具之種類  

本會之金融資產 (現金、其他金融資產、其他流動資產 -應收利息、存出保

證金 )及金融負債 (其他應付款、存入保證金 )，請詳資產負債表及附註六

之相關資訊。  

2.風險管理政策  

(1)本會之日常營運受多項財務風險之影響，包含市場風險 (包括匯率風

險、價格風險及利率風險 )、信用風險及流動性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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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會之市場風險管理目標，係適當考慮經濟環境、競爭狀況、市場價

值風險和對淨利息收入之影響下，達到最佳化之風險部位、維持適當

流動性部位及集中管理所有市場風險。  

3.重大財務風險之性質及程度  

(1)市場風險  

A.匯率風險  

本會之交易未有重大匯率風險。  

B.價格風險  

(A)本會暴露於價格風險的權益工具，係所持有表列於透過其他綜

合餘絀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為管理權益工具投資之價

格風險，本會將其投資組合分散，其分散之方式係根據本會設定

之限額進行。  

(B)本會主要投資於國內公司發行之權益工具，此等工具之價格會

因該投資標的未來價值之不確定性而受影響。若該等工具價格

上升或下跌 1%，而其他所有因素維持不變之情況下，對民國 114

年及 113年度對其他綜合餘絀因分類為透過其他綜合餘絀按公

允 價 值 衡 量 之 金 融 工 具 之 利 益 或 損 失 分 別 增 價 或 減 少

$5,002,065及 $4,733,755。  

C.現金流量及公允價值利率風險  

本會之利率風險主要來自按變動利率之銀行存款，使本會暴露於現

金流量利率風險。  

(2)信用風險  

本會之交易對象均為信用良好之金融機構，據此，本會之信用風險已

顯著減少。   

(3)流動性風險  

A.本會係透過管理及維持足夠部位之現金以支應本會營運並減輕現

金流量波動之影響。  

B.本會衍生性金融負債及非衍生性金融負債按資產負債表日，按相關

到期日予以分組，並依據資產負債表日至合約到期日之剩餘期間進

行分析，皆為一年內到期，其未折現合約現金流量金額與合併資產

負債表所列金額相當。  

(二 )公允價值資訊  

1.為衡量金融及非金融工具之公允價值所採用評價技術的各等級之定義

如下：  

第一等級：企業於衡量日可取得之相同資產或負債於活絡市場之報價

(未經調整 )。活絡市場係指有充分頻率及數量之資產或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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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發生，以在持續基礎上提供定價資訊之市場。本會投資

之上市櫃股票投資的公允價值皆屬之。  

第二等級：資產或負債直接或間接之可觀察輸入值，但包括於第一等級

之報價者除外。本會無此等級相關之金融及非金融工具。  

第三等級：資產或負債之不可觀察輸入值。本會無此等級相關之金融及

非金融工具。  

2.以成本衡量之投資性不動產的公允價值資訊，請詳附註六 (七 )之說明。  

3.非以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工具  

本會非以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工具，包括現金、其他金融資產、其他流

動資產 -應收利息、存出保證金、其他應付款及存入保證金的帳面金額

係公允價值之合理近似值。  

4.以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及非金融工具，本會依資產之性質、特性、風險

及公允價值等級之基礎分類，相關資訊如下：    

(1)本會依資產之性質分類，相關資訊如下：  

 

(2)本會持有活絡市場之權益證券係採用收盤價作為公允價值輸入值。 

5.民國 114 年及 113 年度無第一等級與第二等級間之任何移轉。  
 

114年12月31日 第一等級 第二等級 第三等級 合計

透過其他綜合餘絀按公

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權益證券 500,206,500$ -$         -$         500,206,500$ 

113年12月31日 第一等級 第二等級 第三等級 合計

透過其他綜合餘絀按公

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權益證券 473,375,500$ -$         -$         473,375,500$ 




